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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公告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本次交易

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拟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以取得 “5G高性能材料射频及互联系统产

业基地项目”新实施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

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该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是公

司募集资金，涉及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存在不确定性。 

 

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

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9日与深圳市

光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光明区政府”）、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致尚科技”）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将 A625-0045 宗产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以及附着建筑物房产承诺以成本价整体出售转让给光明区政府指定的招

商引资对象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重新向光明区政府申请一宗产业用地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建设“5G高性能材料射频及互联系统产业基地项目”，支持公司在光明区做大做

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公司委托了万

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上述拟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以 2020 年 9月 30日为

基准日进行市场价值评估，其出具的《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转让为目的涉及的

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0）第 10539号），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322,484,758.00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711893XL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白花社区观光路 2046号五层 

法定代表人：陈潮先 

注册资本：9651.069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 年 12月 08日 

经营期限：2009 年 12月 08日至长期 

一般经营项目是：光通信产品、IC芯片、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电脑周边设

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硬质合金产品、五金零件、机械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工业润滑油的销售；光通信产品、模具、产品结构、外观设计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机台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是：光通信产品、IC芯片、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电脑周边设

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硬质合金产品、五金零件、机械产品的生产加工；金属加

工液、清洗剂的销售。 

截至 2020年 11月 11日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潮先 30,807,060 31.92% 

2 深圳市新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752,000 11.14% 

3 刘东生 7,848,960 8.13% 

4 计乐贤 6,912,000 7.16% 

5 计乐宇 6,912,000 7.16% 

6 计乐强 6,912,000 7.16% 

7 深圳市远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02,325 4.46% 

8 陈和先 3,386,880 3.51% 

9 聚赢咸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6,976 3.01% 

10 李永良 2,674,418 2.77% 

2、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342.15 69,532.23 

负债总额 12,107.60 16,676.68 

净资产  21,234.55 52,855.55 

营业收入  47,141.20 42,194.00 

营业利润 4,310.24 6,343.14 

净利润  3,762.14 5,636.47 

3、其他说明 



致尚科技为公司客户，两者存在业务关系。致尚科技与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

之间未发生其他业务交易，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致尚科技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致尚科技是光明区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企业，于 2009年 12月设立，目前该公司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致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权证编号 不动产单元号 权利人 位置 宗地号 
使用年 

限 

建筑物用

途 

土地用

途 

建筑                       

面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值总价

（元） 

1 

粤（2017）

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

0138321

号 

440306201009G

B00080F000200

00 
电连技

术股份

有限公

司 

光明新区公

明街道钟表

基地南环大

道北侧、富

利路东侧 

A625-004

5 

50 年，从 

2011 年 7

月 12 日

至 2061 

年 7月 11 

日止 

 工业厂房

及配套（A 

号楼）  

 工业

用地  

9,534.67 7,900 75,323,893.00 

2 

440306201009G

B00080F000300

00 

 厂房（B 

和 C 号

楼）  

15,088.78 6,400 96,568,192.00 

3 

440306201009G

B00080F000100

00 

 研发厂房

及配套（D 

号楼）  

19,557.49 7,700 150,592,673.00 

合            计 44,180.94 7,299 322,484,758.00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出具了《电

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转让为目的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

报字（2020）第 10539 号），具体评估结论如下：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以 2020

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叁亿贰仟贰佰肆拾捌万肆

仟柒佰伍拾捌元整（RMB 322,484,758.00 元）。 

截至本公告日，拟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存在质押和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

或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于 2015年 4 月 16日与深圳市华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将上述拟

出售的资产中（电连科技大厦整个园区）的建筑物、地下室、配套设施、道路、绿化



等，租赁面积为 44,167.10 平方米，出租深圳市华丰投资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从 2015

年 12月 1日至 2027年 11 月 30日止。本次出售资产后，公司将按上述租赁合同中

的相关约定，与深圳市华丰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协商终止合同的相关安排。 

本次拟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同业竞争等后续安排，出售上述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所得款项将投入到公司未来发展的运营中。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 2011年取得 A625-0045宗产业用地后，因在该地块建设规划时期未能预

计到行业及公司的发展速度和生产工艺的快速变化，原宗地项目建成的整体面积已无

法满足公司布局 5G高性能射频连接器及互联系统的研发及生产需求。另外，公司自

2019年以来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其中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61亿元，同比增长

61.09%，各类细分产品出货量均出现同比较大幅增长，对公司产能提升要求不断提高。

此次拟出售转让 A625-0045宗块土地使用权以及附着建筑物房产重新向光明区政府

申请一宗产业用地用于建设“5G高性能材料射频及互联系统产业基地项目”有利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同时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在未来面向 5G的电子元件市场

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决定是符合市场、行业

及公司的现有状况，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行业的竞争地位，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

影响。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项需先取得拟购买“5G 高性能材料射

频及互联系统产业基地项目”实施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招拍挂，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能

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并且此次拟购买土地

使用权的资金来源是公司募集资金，涉及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土地使用权，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进

而导致公司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审议程序 



2020年 11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第十六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分别对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一致认为：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有利于盘活公司现

有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生产需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有利于盘活公司现

有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生产需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宜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

及房产事宜。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转让为目的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万隆评报字（2020）第 10539号）；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月 27日 

 


